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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隆隆基基机机械械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SSHHAANNDDOONNGG  LLOONNGGJJII  MMAACCHHIINNEERRYY  CCOO..,,LLTTDD..  

（（山山东东省省龙龙口口市市外外向向型型经经济济开开发发区区））  

 

 

配配股股股股份份变变动动  

及及获获配配股股票票上上市市公公告告书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成成都都市市锦锦江江区区人人民民南南路路二二段段十十八八号号川川信信大大厦厦 1100 楼楼））  

公公告告日日期期：：22001166 年年 22 月月 1177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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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隆基机械”）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

文及相关文件。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 2015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5

年 4月 22日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2015年 8月 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5年 12月 1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 年第 205 次会议审核通过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配股申请；2016年 1月 12日，公司领取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隆

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2号）并进行了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本次配股获配的股票共计 87,073,624 股，将

于 2016年 2月 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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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隆基机械 

股票代码：002363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298,800,000股 

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87,073,62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增加 40,904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 87,032,720 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385,873,624股 

本次配股发行价格：5.57 元/股 

本次获配股份上市日期：2016年 2月 18日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LONGJI MACHINERY CO.,LTD. 

股票简称：隆基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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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363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 

注册资本：298,800,000 

法定代表人：张海燕 

董事会秘书：刘建 

注册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265700 

联系电话：0535-8881898、8842175 

联系传真：0535-8881899 

互联网网址：http://www.sdljjx.com.cn/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盘式制动器总成、制动毂、制动盘、轮毂、刹车片、

刹车蹄片、锻件、铸件及木具、塑料 、纸盒包装制品及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中的制动部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汽车

制动盘、汽车制动毂（分为普通制动毂和载重车制动毂）、刹车片、轮毂及制动

卡钳等。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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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职务 发行前 本次认

购数量

（股） 

发行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1 
张海燕 

董事长、总

经理 
113,100 0.04% 33,929 147,029 0.04% 

2 张乔敏 董事 174,500 0.06% 0 174,500 0.05% 

3 朱少华 董事 0 0.00% 0 0 0.00% 

4 王其文 董事 0 0.00% 0 0 0.00% 

5 公志光 独立董事 0 0.00% 0 0 0.00% 

6 张焕平 独立董事 0 0.00% 0 0 0.00% 

7 徐志刚 独立董事 0 0.00% 0 0 0.00% 

8 赵言东 监事会主席 0 0.00% 0 0 0.00% 

9 王忠年 监事 0 0.00% 0 0 0.00% 

10 呼国功 职工监事 0 0.00% 0 0 0.00% 

11 刘玉里 副总经理 34,100 0.01% 10,229 44,329 0.01% 

12 
刘  建 

董秘、财务

总监 
34,600 0.01% 10,380 44,980 0.01% 

合  计 356,300 0.12% 54,538 410,838 0.11%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385,873,624股，隆基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隆基集团”）持有其 45.55%的股份，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张乔敏、张

海燕、张超分别持有隆基集团 51%、38.11%、10.89%的股权；张乔敏与张海

燕、张超分别为父女、父子关系，其合计持有隆基集团 100%的股权。除通过隆

基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外，张乔敏直接持有公司 174,500 股股份，张海燕直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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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 147,029 股股份。因此，张乔敏、张海燕、张超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张乔

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4,500股股份中有130,875股股份为限售股份。张海燕女

士直接持有公司 147,029股股份中有 110,272股股份为限售股份。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38.11%51% 10.89%

张
乔

敏

张
海

燕

张

超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10,114.3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气泵、水泵、机油泵；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国家组织统

一联合经营的 16种出口商品除外）；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种进口商品除外）；下列

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杂品、百货、

建材、家俱、办公设施、装修装璜、装璜材料、园林设计、工艺品制作、餐饮住

宿、烟酒、副食品、服装、旅游纪念品、 水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资产：隆基集团目前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及管理，持有发行人、龙口隆

基三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三泵”）、龙口市隆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股

权，并通过分公司龙口隆基花城大酒店经营餐饮酒店业务。 

财务数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隆基集团的总资产 262,502.37 万元，

净资产 151,886.97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5,511.90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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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9.34 万元。（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业经烟台东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2、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张海燕，女，196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烟台市第十八届人

大代表，2007 年被评为龙口市十大杰出青年，2008 年被评为山东省十大杰出青

年企业家、烟台市劳动模范，2009 年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2013 年被

评为山东省最具影响力十大女企业家、烟台市敬老文明先进个人、烟台市优秀人

大代表、山东省铸造行业杰出企业家。历任龙口港务局会计、隆基集团会计、隆

基集团财务科科长、隆基集团副总经理兼财务部部长、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龙口隆基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隆基废旧物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隆基步德威制动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隆基步德威”）董事长兼总经理、爱塞威隆基制动盘（龙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塞威隆基”）副董事长、上海车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车易信息”）董事长、北京隆基东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海燕女士

直接持有及通过隆基集团持有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除持有隆基

集团、隆基机械股权外无对其他企业的投资情况。 

张乔敏，男，193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小学学历。烟台市第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山东省优秀企业家，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乡镇企业家，2009年被中国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评为中国改革创新风云人物。

历任龙口市红光村主管会计、龙口市红光村村委副书记、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厂

长、董事长、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隆基集

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隆基三泵董事长、龙口隆基制动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

基制动毂”）董事长、龙口隆基精确制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精确制动”）

董事长、隆基步德威董事、龙口市隆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张乔敏先生直接持有及通过隆基集团持有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除持有隆基集团、隆基机械股权外无对其他企业的投资情况。 

张超，男，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专科学历，龙口经济开发区优秀共

产党员、龙口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曾供职于龙口市劳动技校、龙口外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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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隆基集团进出口部部长、隆基精确制动董事兼总经理、山东省汽车三泵总厂

副董事长，现任隆基集团监事、隆基制动毂董事兼总经理、隆基精确制动董事兼

总经理。张超先生通过隆基集团持有发行人的股票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除持

有隆基集团股权外无对其他企业的投资情况。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6年 1月 2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135,208,800  45.25%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宏观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35,204  1.82% 

3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712,498  1.58% 

4 唐岩 3,002,300  1.00% 

5 
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玖歌新丝路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30,336  0.91%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 深 
1,296,840  0.43% 

7 李玉华 1,215,800  0.41%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9,962  0.33% 

9 曲宝刚 982,500 0.33% 

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6,800  0.26% 

2、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6 年 1月 29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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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175,771,440  45.55%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宏观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65,765  1.83% 

3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126,247  1.59% 

4 唐岩 3,902,990  1.01% 

5 
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玖歌新丝路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49,437  0.92%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 深 

1,685,892  0.44% 

7 李玉华 1,580,540  0.41%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9,951  0.34% 

9 曲宝刚 1,277,250  0.33% 

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9,840  0.26%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7,225 0.09 40,904 308,129 0.0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98,532,775 99.91 87,032,720 385,565,495 99.92 

三、股份总数 298,800,000 100.00 87,073,624 385,873,6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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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实际发行 87,073,624 股 

2、发行价格：5.57元/股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 

4、认购情况：本次发行共计可配售股份数量 89,640,000 股，股东总计认购

87,073,62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40,904股，占本次

可配售股份总数 89,640,000 股的 0.045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

量为 87,032,720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89,640,000股的 97.0914%。 

5、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1 月 21 日（R 日），配

股缴款时间为 2016年 1月 22 日（R+1日）～2016年 1月 28 日（R+5日） 

6、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85,000,085.68 元。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29,670,974.70

元（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信息披露等其他费用），

每股发行费用为 0.34元。 

7、募集资金净额：455,329,110.98 元。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66元/股。（按照 2015年 9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13元/股（在 2015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基础上按本次配股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10、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隆基机械截至 2016 年 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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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16）第 000018号），

经会计师审验，截至 2016 年 1 月 29 日，隆基机械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7,073,624股，配股价格为 5.5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5,000,085.6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9,670,974.7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55,329,110.98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87,073,624 元，资本

公积为人民币 368,255,486.98 元。 

1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已在光大银行烟

台龙口支行、恒丰银行龙口支行、中信银行烟台龙口支行、交通银行烟台龙口支

行、建设银行龙口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的存

储。 

12、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承诺履行情况：本公司控股股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已

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 

五、财务会计资料 

发行人已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了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并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发布了 2015 年度业绩预告，发行人预计于 2016 年 4 月 6 日披露 2015

年年度报告，请投资者查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资料。 

六、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

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七、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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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 10 楼 

保荐代表人：尹鹏、陈琳 

项目协办人：刘杰琼 

项目组其他人员：李哲、张乐 

联系电话：010-64083787 

联系传真：010-64083777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配股发行的保荐机构

和主承销商，对隆基机械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隆基机械申请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同意保荐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

荐责任。”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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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

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尹  鹏              陈  琳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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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

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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